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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年来所获主要荣誉如下：

序号 荣誉名称 授予单位 授予日期
1 全市制造业纳税百强企业 丽水市人民政府 2020年 4 月
2 “亩均论英雄”领跑者 丽水市人民政府 2020年 4 月
3 2020年全国商业质量奖 中国商业联合会 2020年 10 月

4 丽水市节水型企业 丽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丽水市水利局、丽水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 11 月

5 2020年松阳县绿色工厂 松阳县经济商务局 2020年 11 月
6 2020年度浙江省绿色工厂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1年 1 月
7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2021年 1 月
8 全市制造业纳税百强企业 丽水市人民政府 2021年 4 月
9 中国人造革合成革行业革基布十强企业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人造革合成革专业委员会 2021年 4 月
10 制造业单项冠军省级培育企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1年 5 月

11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十三五” 高质量发展企
业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2021年 10 月

12 2021年度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2年 1 月

13 2021年度浙江省节水型企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节约用水办公室 2022年 2 月

14 2021年丽水市人民政府质量奖 丽水市人民政府 2022年 3 月
15 2021年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 50 强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2022年 5 月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固定资产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拥有固定资产账面净值为 30,556.92 万

元，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运输工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成新率（%）
1 房屋及建筑物 20,461.12 5,388.91 15,072.21 73.66
2 通用设备 622.13 457.87 164.26 26.40
3 专用设备 24,870.95 9,769.33 15,101.62 60.72
4 运输工具 431.29 212.47 218.83 50.74

合计 46,385.49 15,828.58 30,556.92 65.88
1、公司房产情况
（1）公司房产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编号 坐落地址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用途 权利人 他项权利

1 浙（2020）松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0885
号

松阳县望松街道丽安环路
2号 32,936.65 仓储 云中马 抵押

2 浙（2020）松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1844
号

松阳县望松街道万邦路
2-1号 9,191.18 工业 云中马 抵押

3 浙（2021）松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7052
号

松阳县望松街道万邦路 2
号 44,826.09 工业 云中马 抵押

4 浙（2021）松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7053
号

松阳县望松街道丽安环路
2号 15,782.93 工业 云中马 抵押

5 浙（2021）松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7054
号

松阳县望松街道丽安环路
2号 26,915.58 工业 云中马 抵押

6 浙（2021）松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7055
号

松阳县望松街道丽安环路
2号 33,676.46 工业 云中马 抵押

公司建设的房屋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条的规定，为合法建筑。 公司购买的房屋符合法律规定。

松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松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松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
出具证明，证明公司上述土地使用权、房产的取得、使用符合《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
均已依法办理必要的审批程序，上述房产为合法建筑，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土地及房屋管
理、房屋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情形。

综上，公司自有房产的取得、使用符合《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已依法办理必要的
审批程序，有关房产为合法建筑，不存在被行政处罚，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2）公司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用于抵押的债权信息，是否存在抵押权被行使的风险及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用于抵押的债权信息如下：

序号 权利
人 不动产权证号 抵押登记证号 抵押合同编号 债务人 抵押权人 最高额抵押金额

（万元）

1 云 中
马

浙（2021）松阳
县不动产权第
0007055 号 浙（2021）松阳

县不动产证明
第 0003653 号

2021年松中抵字 110 号 云中马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松阳县支行

9, 004

2 云 中
马

浙（2021）松阳
县不动产权第
0007054 号

3 云 中
马

浙（2021）松阳
县不动产权第
0007053 号

浙（2022）松阳
县不动产证明
第 0000157 号

2022010104
云中马、
云中马
贸易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

5, 000

4 云 中
马

浙（2021）松阳
县不动产权第
0007052 号

浙（2021）松阳
县不动产证明
第 0003650 号

33100620210068949 云中马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松阳县
支行

9, 100

5 云 中
马

浙（2020）松阳
县不动产权第
0000885 号

浙（2020）松阳
县不动产证明
第 0003929 号

07600DY20A1F0J 6 云中马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

5, 000

浙（2022）松阳
县不动产证明
第 0002633 号

07600DY22BLFE7B 云中马
贸易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

4, 000

6 云 中
马

浙（2020）松阳
县不动产权第
0001844 号

浙（2022）松阳
县不动产证明
第 0000257 号

温银 906002022 年高抵字
00018 号

云中马
贸易

温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丽水分行

2, 580

7 云 中
马

浙（2021）松阳
县不动产权第
0002772 号

浙（2022）松阳
县不动产证明
第 0001031 号

0121002710-2021年松支（抵）
字 0042 号、
HTHS-GF-2022040024

云中马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松阳支
行

7, 900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44,761.20 万元，资产负债率（合并）为
61.86%，资产负债率（母公司）为 40.57%，2022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96,247.42 万元，净利
润 6,232.81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911.32 万元，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
9,405.16万元，利息保障倍数为 14.21，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偿债能
力，公司目前正按照贷款合同约定正常履行义务，抵押权被行使的风险较小，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2、房屋租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共租赁房产 1 处，主要用于员工日常办公，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物业位置 不动产权证书 房产用
途

租赁面
积 租赁期限

1 云中马 胡万强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万
源路 356 号万麓园 2 幢
1103室

（2020）温州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61525号

办公 97.36 平
方米 2021.01.01-2022.12.31

公司已就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在温州市鹿城区房产管理中心城南房管所进行登记备
案。

综上，公司租赁房产的取得、使用符合《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必要的审
批程序，有关房产为合法建筑，不存在被行政处罚，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3、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主要生产设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原值 净值 成新率（%）
1 定型机 4,498.72 1,635.04 36.34
2 起毛机 3,585.44 1,449.47 40.43
3 染色机 1,661.82 863.52 51.96
4 经编机 1,496.19 1,365.04 91.23
5 脱水机 335.36 144.09 42.97
6 验布机 167.64 83.82 50.00

合计 11,745.17 5,540.98 47.18%
（二）公司无形资产情况
1、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主要无形资产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账面原值 累计摊销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占比（%）

土地使用权 10,843.13 914.29 9,928.84 94.15
软件使用权 180.37 51.64 128.74 1.22
能耗使用权 550.65 62.51 488.14 4.63

合计 11,574.15 1,028.44 10,545.71 100.00
2、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共拥有土地使用权 7 宗，上述土地均已取得相

应权属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编号 坐落地址 面积（平方米） 权利性
质 用途 使用期限 权利人 他项权

利

1 浙（2020）松阳县不动
产权第 0000885号

松阳县望松街道
丽安环路 2号 51,991.71 出让 仓储用

地
2016.07.19-2066.

07.18 云中马 抵押

2 浙（2020）松阳县不动
产权第 0001844号

松阳县望松街道
万邦路 2-1号 29,655.41 出让 工业用

地
2011.01.31-2061.

01.30 云中马 抵押

3 浙（2021）松阳县不动
产权第 0002772号

松阳县王村工业
区块内 54,864.57 出让 工业用

地
2021.03.19-2071.

03.18 云中马 抵押

4 浙（2021）松阳县不动
产权第 0007052号

松阳县望松街道
万邦路 2号 74,822.15 出让 工业用

地
2011.01.31-2061.

01.30 云中马 抵押

5 浙（2021）松阳县不动
产权第 0007053号

松阳县望松街道
丽安环路 2号 18,513.72 出让 工业用

地
2011.01.31-2061.

01.30 云中马 抵押

6 浙（2021）松阳县不动
产权第 0007054号

松阳县望松街道
丽安环路 2号 39,568.88 出让 工业用

地
2011.01.31-2061.

01.30 云中马 抵押

7 浙（2021）松阳县不动
产权第 0007055号

松阳县望松街道
丽安环路 2号 42,159.40 出让 工业用

地
2011.01.31-2061.

01.30 云中马 抵押

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按照规定缴纳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费用，依
法办理必要的审批程序，并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的约定使用土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第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条的规定。

根据松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松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松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合出具的证明，上述土地使用权、房产的取得、使用符合《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均
已依法办理必要的审批程序，上述房产为合法建筑，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土地及房屋管理、
房屋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情形。

综上，公司自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使用符合《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已依法办理
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被行政处罚，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3、专利权
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公司共拥有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67 项，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取得方式 申请日 有效期 他项

权利

1 发行人 涤纶纤维分散染料低温染
色促进剂 BENTE与工艺 ZL200810190611.1 发明专利 受让取得 2008.12.18 20年 无

2 发行人 一种制备防水透湿涂层织
物的方法 ZL201210066104.3 发明专利 受让取得 2012.03.14 20年 无

3 发行人 一种纺织生产用布料收卷
装置 ZL201710110904.3 发明专利 受让取得 2017.02.28 20年 无

4 发行人 一种防压皱的打卷机 ZL202010043289.0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2020.01.15 20年 无

5 发行人 一种用于布料绒毛梳理的
锡林辊 ZL201620101781.8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6.01.31 10年 无

6 发行人 一种负压式胚布抖动染色
装置 ZL201620100676.2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6.01.31 10年 无

7 发行人 一种自动清洁的布料拉毛
装置 ZL201620099404.5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6.01.31 10年 无

8 发行人 一种布料拉幅装置 ZL201620100336.X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6.01.31 10年 无

9 发行人 一种对布料绒毛清洁整理
的锡林装置 ZL201620100339.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6.01.31 10年 无

10 发行人 一种平幅脱水装置 ZL201620101784.1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6.01.31 10年 无

11 发行人 一种密闭式蒸汽固色布料
染色装置 ZL201620101391.0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6.01.31 10年 无

12 发行人 一种布料绒毛处理的清洁
机构 ZL201620101906.7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6.01.31 10年 无

13 发行人 一种胚布开卷配布装置 ZL201620101785.6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6.01.31 10年 无
14 发行人 一种布料拉毛装置 ZL201620101760.6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6.01.31 10年 无

15 发行人 一种拉毛机的自动翻布机
构 ZL201720892935.4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7.07.21 10年 无

16 发行人 一种真空吸水装置 ZL201720892959.X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7.07.21 10年 无

17 发行人 一种用于起毛机的起毛辊
钩刺自动打磨机构 ZL201720892365.9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7.07.21 10年 无

18 发行人 一种磨针装置 ZL201720892964.0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7.07.21 10年 无
19 发行人 一种定型热能回收装置 ZL201720892364.4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7.07.21 10年 无
20 发行人 一种验针机 ZL201720892957.0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7.07.21 10年 无
21 发行人 一种自动染色洗布装置 ZL201720891605.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7.07.21 10年 无
22 发行人 一种自动轧车 ZL201720922110.2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7.07.27 10年 无

23 发行人 一种无纺布生产设备废气
处理装置 ZL201921163047.4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9.07.23 10年 无

24 发行人 一种可拆卸便于安装的无
纺布生产装置 ZL201921163166.X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9.07.23 10年 无

25 发行人 一种针织无纺布生产切边
设备 ZL201921214760.7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9.07.30 10年 无

26 发行人 一种用于无纺布生产的吸
料机 ZL201921214777.2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9.07.30 10年 无

27 发行人 无纺布生产设备装置 ZL201921214779.1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9.07.30 10年 无
28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上胶装置 ZL201921672535.8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9.10.09 10年 无
29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涂料装置 ZL201921672639.9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9.10.09 10年 无
30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的生产设备 ZL201921783109.1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9.10.23 10年 无

31 发行人 一种便于尺寸测量的无纺
布切割装置 ZL201922008503.4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9.11.20 10年 无

32 发行人 一种无纺布面料用多功能
打孔机 ZL201922008655.4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9.11.20 10年 无

33 发行人 一种无纺布裁切装置 ZL202020710463.8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05.04 10年 无

34 发行人 一种无纺布加工生产用卷
料装置 ZL202020710494.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05.04 10年 无

35 发行人 一种无纺布生产除尘装置 ZL202020711556.2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05.04 10年 无

36 发行人 一种高效革基布布料切布
机 ZL202022478867.1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0.29 10年 无

37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制造用布料的
卷放装置 ZL202022455567.1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0.29 10年 无

38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生产用压平设
备 ZL202022455551.0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0.29 10年 无

39 发行人 一种用于革基布制作的除
皱定型装置 ZL202022455293.6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0.29 10年 无

40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水洗装置 ZL202022455228.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0.29 10年 无

41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印染时放样打
浆装置 ZL202022455227.9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0.29 10年 无

42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加工用的布料
输送设备 ZL202022455194.8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0.29 10年 无

43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生产用清洗烘
干装置 ZL202022455191.4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0.29 10年 无

44 发行人 一种用于革基布生产的裁
剪设备 ZL202022455121.9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0.29 10年 无

45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上胶装置 ZL202022454922.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0.29 10年 无

46 发行人 一种用于革基布生产中的
刷毛装置 ZL202022477484.2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0.30 10年 无

47 发行人 一种用于革基布的上胶装
置 ZL202022572559.5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1.09 10年 无

48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双面上胶装置 ZL202022638959.1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1.13 10年 无

49 发行人 一种水性无溶剂型超细纤
维革基布的碱减量装置 ZL202022845248.1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2.02 10年 无

50 发行人 一种超细纤维免 PU直贴
革基布 ZL202022845295.6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2.02 10年 无

51 发行人 一种超微细结构仿真革基
布 ZL202022768844.4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1.26 10年 无

52 发行人 一种细无光绒耐水解性合
成革基布 ZL202022777343.2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1.26 10年 无

53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用高强度改性
短纤的生产设备 ZL202022777341.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1.26 10年 无

54 发行人 一种增加革基布接缝滑移
强度的加工设备 ZL202022933080.X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2.09 10年 无

55 发行人 一种抑菌型超细纤维革基
布 ZL202023006729.X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2.15 10年 无

56 发行人 一种仿羊绒革基布 ZL202023006736.X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2.15 10年 无

57 发行人 一种高强度环保型革基布
改性浸染装置 ZL202023024103.1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2.16 10年 无

58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的绒毛刷除装
置 ZL202022459277.4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0.30 10年 无

59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生产加工装置 ZL202023066306.7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2.18 10年 无
60 发行人 一种超厚型难起绒革基布 ZL202022932999.7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0.12.9 10年 无
61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加工用退卷机 ZL202122410895.4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1.9.30 10年 无

62 发行人 一种科技布生产用助剂配
料装置 ZL202220099844.6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2.1.13 10年 无

63 发行人 一种超细纤维革基布 ZL202220054732.9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2.1.10 10年 无

64 发行人 一种用于高断裂革基布的
拉毛装置 ZL202220067458.9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2.1.10 10年 无

65 发行人 一种镜面革基布的裁切装
置 ZL202123153127.1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1.12.14 10年 无

66 发行人 一种用于革基布染色机的
污水净化处理装置 ZL202122982747.X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1.11.29 10年 无

67 发行人 一种液体染料防色花的混
料桶 ZL202122997570.0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1.11.29 10年 无

68 发行人 一种革基布烘干机的热气
回收利用装置 ZL202122558932.6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1.10.22 10年 无

69 发行人 一种用于革基布拉毛的翻
布装置 ZL202122562351.X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1.10.22 10年 无

70 发行人 一种小颗粒牛皮绒生产用
整平装置 ZL202220045766.1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2.1.8 10年 无

71 发行人 一种电子包装革基布生产
用裁切装置 ZL202220078244.1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22.1.8 10年 无

4、商标权
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公司共有 5项商标权，具体情况如下：

注：上述商标均从偌希科技受让取得，序号 4 和序号 5 的商标已办理续展手续，序号 4
续展后的有效期为 2023.3.21-2033.3.20，序号 5 续展后的有效期为 2023.1.21-2033.1.20，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发行人尚未取得收到续展有效期的商标证书

5、发行人受让取得的商标、专利技术的转让方、转让时间、转让价格及其公允性，发行人
与转让方是否存在权属纠纷

（1）受让专利情况
公司受让取得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转让方 转让时间 转让价格及公允性

1 ZL201710110904.3 一种纺织生产用布料
收卷装置 吴剑辉 2018-06-05

3.5 万元；该价格包括专利受让以及制
定知识产权申报计划等配套服务，为
一揽子价格，价格公允

2 ZL200810190611.1
涤纶纤维分散染料低
温染色促进剂
BENTE 与工艺

浙江理工大学 2021-02-12 2万元；综合市场行情双方协商确定，
价格公允

3 ZL201210066104.3 一种制备防水透湿涂
层织物的方法 浙江理工大学 2021-02-19 2万元；综合市场行情双方协商确定，

价格公允
注：吴剑辉转让专利的转让合同签署方式为发行人、温州冠天科技有限公司、吴剑辉签

署三方协议，对价 3.5万元为公司向温州冠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由温州冠天科技有限公司
向吴剑辉履行对价支付义务，公司无需向吴剑辉支付。

上述专利的转让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完毕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与转让方就上
述受让专利不存在权属纠纷。

（2）受让商标情况
公司受让取得的商标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注册号 转让方 转让时间 转让价格及公允性
1 11784995

偌希科技 2017年 10 月
13 日

0元；无偿转让的原因如下：第一，公司曾系偌希科技实际持股
100%的企业；第二，设立公司后偌希科技退出相关生产经营活
动，无继续保留上述商标进行经营的必要；第三，上述商标专利
转让给公司前账面价值为零。

2 11784851
3 11784834
4 3024802
5 3002985
上述商标的转让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完毕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与转让方就上

述受让商标不存在权属纠纷。
6、是否存在授权使用商标、许可专利技术的情形，如有，授权使用的商标、专利技术对发

行人的重要程度，授权是否稳定，是否存在纠纷
公司不存在授权使用商标、许可专利技术的情形。
7、相关专利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建立健全并有效运行，相关专利的保护范围是否

覆盖公司全部产品
（1）相关专利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建立健全并有效运行
公司已建立《专利管理制度》，对于职务发明的确定、发明人的奖励机制、专利保密责任、

专利申请作了规定；明确了专利权证书保管、年费缴纳等专利后续管理工作；对合作研究、开
发等相关合同中需包含技术成果归属条款做了规定，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规范专利管理工
作，鼓励员工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同时，公司已建立专利台账，由
专员负责对公司的现有专利情况、专利年费缴纳情况等事项进行记录并实时更新。

（2）相关专利的保护范围是否覆盖公司全部产品
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公司共拥有专利 71 项，其中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67

项。 在公司上述专利中，“一种超细纤维免 PU 直贴革基布”（ZL202022845295.6）、“一种超微
细结构仿真革基布 ”（ZL202022768844.4）、“一种细无光绒耐水解 性 合 成 革 基布 ”
（ZL202022777343.2）、“一种抑菌型超细纤维革基布”（ZL202023006729.X）、“一种仿羊绒革基
布”（ZL202023006736.X）、“一种超厚型难起绒革基布”（ZL202022932999.7）、一种超细纤维革
基布（ZL202220054732.9）为公司研发的新型产品类别。 此外，公司产品为经编革基布和纬编

革基布，核心生产环节包括染色、脱水、拉毛、定型、检验等，在上述环节，公司均有专利覆盖。
综上，公司相关专利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并有效运行，专利的保护范围覆盖了

公司全部产品。
（三）发行人拥有的特许经营权及经营资质情况
1、特许经营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业务不存在特许经营的情况。
2、经营资质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得的资质、许可、备案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取得了生产经营所需的全部资质、许

可、备案，具体如下：

序号 资质 /证书名
称 证书号 颁发单位 有效期限 资质 /证书主

体
是否持
续拥有

1 排污许可证 913311245623690963001P

丽水市生态
环境局

2021.12.08-2026.12.07

云中马 是
2021.09.07-2026.09.06
2021.01.01-2025.12.31

松阳县环境
保护局 2018.01.01-2020.12.31

2
安全生产标
准化三级企
业证书（纺织
印染）

ABQIIIFZ浙 202000242 丽水市应急
管理局 2020.03.09-2023.03.08

云中马 否
ABQIIIFZ浙 201602181

丽水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局

2016.12.31-2019.12.29

3
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
记表

01879870
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
记 （丽水松
阳）

2019.04.04-长期 云中马 是

4
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
记表

03425217
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
记 （丽水松
阳）

2021.01.21-长期 云中马贸易 是

5 报关单位注
册登记证书 3310961558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丽水海
关

2019.04.19-长期 云中马 是

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GB/T33000-2016），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实
行企业自主评定、外部评审的方式，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评审定级进行监督管理，安
全生产标准化证书属于评审等级结果，《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并非企业开展经营所必需前
置条件及资质。

根据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并非企业开展经营所必需
取得的资质，公司在该证书续期办理期间内（2019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0 年 3 月 9 日）暂时未
持有有效《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的情况，未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且期间内不存
在因违反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未来亦不会就此
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公司于 2020年 3月 9日已取得新换发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综上，公司已经取得开展主营业务所需的资质、许可、备案，除《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之
外，均持续持有该等资质、许可、备案。公司报告期内未持续持有《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的情
况，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2）结合相关重要资质证书的条件论证未来是否能持续获取该资质
公司重要资质证书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记表》《排污许可证》。
①公司已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登记表》与云中马贸易已取得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为长期有效，不涉及续期。
②排污许可证续期不存在障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

号）、《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9 修正）》《关于做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
2020 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生态环境部对实施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单
位及其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和排放口实行统一编码管理。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
行）（2019修正）》第四十八条、公司有关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自行监测方案》等相关文件资料，公司对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
行）》第二十九条关于换发排污许可证的申请条件自查如下：

换发排污许可证需符合的条件 公司自查情况
（一）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或者按照有
关规定经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的相关证
明材料；

建设项目已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

（二）采用的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措施有能力达到许可排放浓度要
求； 采用的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措施有能力达到许可排放浓度要求。

（三）排放浓度符合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排放量符合本办法第十
七条规定； 排放浓度和排放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四）自行监测方案符合相关技术规范； 《自行监测方案》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五）本办法实施后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排污单位存在通过污
染物排放等量或者减量替代削减获得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
标情况的，出让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排污单位已完成
排污许可证变更。

不存在通过污染物排放等量或者减量替代削减获得重点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情形。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9 修正）》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应于排污许可证
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内向有权审核的生态环境部门申请续期。 根据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
之日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具备换发《排污许可证》的条件，在工艺技术、生产条件、生产状况
不发生重大不利改变的情况下，证件续期事宜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综上，公司已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与云中马贸易已取得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为长期有效，不涉及续期；
公司已取得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在符合相应标准的情况下，续期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

（3）是否存在无证或超出许可范围生产经营的情形，是否存在受到处罚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已经取得开展主营业务所需的资质、许可、备案，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六

节 业务和技术”之“八、与业务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情况”之“（三）发行人拥有的
特许经营权及经营资质情况”之“2、经营资质”之“（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得的资质、许可、
备案情况”，发行人不存在无证或超出上述资质、许可、备案的许可范围生产经营的情形，不
存在因无证或超出许可范围生产经营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六、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革基布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叶福忠，其及近

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公司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不存在同业竞争。叶福忠及
近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情况 实际经营业务
偌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叶福忠持股 62.00% 厂房租赁

上海嘉韩实业有限公司 叶福忠妹妹叶洁持股 50% ，叶福忠母亲陈笑
莲持股 15% ，叶福忠妹妹叶慧持股 15% 服装的设计、委外加工和销售

温州嘉得利尚贸易有限公司 叶福忠母亲陈笑莲持股 90% ，叶福忠妹妹叶
慧持股 10% 无实际经营业务

温州凯乔服饰有限公司 叶福忠母亲陈笑莲持股 60% ，叶福忠妻子李
炜持股 40% 无实际经营业务

温州市嘉得利实业有限公司 叶福忠母亲陈笑莲持股 60% ，叶福忠妻子李
炜持股 40% 服装革贸易

温州市嘉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叶福忠母亲陈笑莲持股 75% ，叶福忠持股
25% 租赁房屋、服装设计

浙江圣傲姬实业有限公司 叶福忠母亲陈笑莲持股 90% ，叶福忠妹妹叶
慧持股 10% 服装生产及销售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叶福忠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如下：
“1、 本人目前不存在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相同、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竞
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的权益，或在该经济实体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
术人员。

2、 本人未来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相
同、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竞争
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的权益，或在该经济实体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
人员。

3、本人将不会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商业机会，如本人从
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
争，本人将立即通知发行人，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发行人。

4、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本承诺函项下之承诺为不可撤销且持续有效，本承诺函有效期
自签署日至下列日期中的较早日期终止：（1） 本人不再是发行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
日；或（2）发行人终止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 ”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叶福忠之一致行动人叶程洁、叶永周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如下：
“1、 本人目前不存在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相同、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竞
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的权益，或在该经济实体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
术人员。

2、 本人未来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相
同、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竞争
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的权益，或在该经济实体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
人员。

3、本人将不会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商业机会，如本人从
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
争，本人将立即通知发行人，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发行人。

4、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本承诺函项下之承诺为不可撤销且持续有效，本承诺函有效期
自签署日至下列日期中的较早日期终止：（1）本人不再是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之
日；或（2）发行人终止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 ”

七、关联方、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完

整、准确地披露关联方关系及交易，具体如下：
相关规定 具体规定 是否披露

《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之（四）：

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
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但是，国家控
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是

《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
--关联方披露》

第四条 下列各方构成企业的关联方：
（一）该企业的母公司。
（二）该企业的子公司。
（三）与该企业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四）对该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
（五）对该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
（六）该企业的合营企业。
（七）该企业的联营企业。
（八）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主要投资者个人，是

指能够控制、共同控制一个企业或者对一个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个人投资者。
（九）该企业或其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关键管理人

员，是指有权力并负责计划、指挥和控制企业活动的人员。 与主要投资者个人或关键管
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指在处理与企业的交易时可能影响该个人或受该个人
影响的家庭成员。

（十）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
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是

第七条 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价
款。 是

第八条 关联方交易的类型通常包括下列各项：
（一）购买或销售商品。
（二）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
（三）提供或接受劳务。
（四）担保。
（五）提供资金（贷款或股权投资）。
（六）租赁。
（七）代理。
（八）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
（九）许可协议。
（十）代表企业或由企业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
（十一）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是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

第六十二条之（四）：
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指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人之间发

生的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事项。
关联人包括关联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和关联自然人。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
1.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由前项所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3.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4.持有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
5.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十二月内，存在上述情形之一

的；
6.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

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1.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2.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上述第 1、2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年满十八周岁

的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5.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存在上述情形之

一的；
6.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

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

是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叶福忠先生，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为偌希科技，具体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八、持有发行人 5%以
上股份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之“（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2、其他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叶程洁 持股 19.00%，发行人董事、总经理
2 云中马合伙 持股 17.67%

3、子公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子公司为云中马贸易和云中马新材料，其基本情况参见

本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七、发行人控股和参股公司情况”。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员均为关联自然人，具体参见本招

股意向书“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指该等
人士的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5、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的企业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施加重大影响的，或
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温州日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叶福忠任董事的企业
2 温州市嘉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叶福忠母亲控制并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的企业
3 浙江圣傲姬实业有限公司 叶福忠母亲控制并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的企业
4 温州市嘉得利实业有限公司 叶福忠母亲控制并任执行董事、叶福忠妹妹任总经理的企业
5 温州嘉得利尚贸易有限公司 叶福忠母亲控制并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的企业
6 温州凯乔服饰有限公司 叶福忠母亲控制并任执行董事、叶福忠妹妹任经理的企业
7 上海嘉韩实业有限公司 叶福忠妹妹控制并任总经理的企业
8 中山市圣益纺织有限公司 叶程洁妹夫持股 50%并任执行董事、经理的企业
9 瑞安市祖德便利店 董事蒲德余姐姐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10 浙江遂昌大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独立董事蒋苏德控制并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企业
11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马知方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12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倪宣明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13 浙江杭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倪宣明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14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倪宣明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15 永嘉县永利拉链有限公司 叶程洁父亲持股 44.44%并任监事的企业
16 上海鹿嘉皮塑有限公司 叶程洁哥哥持股 20%的企业

6、过去十二个月及报告期内曾经的关联方

序
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注销 /转让 /不
再是关联方的原

因
设立背景及原因

实际从事业务与
发行人业务的关

系
是否存在重大违

法违规情形
关联关系解除是
否真实、程序是

否合规

1
温州萌园节
能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叶福忠控制的企
业

2021年 2月因无
实际经营业务注
销

偌希科技成立集
团公司要求有 5
个子公司，因此
设立

无实际经营业
务，与发行人业
务无关系

否 是

2
丽水云中马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叶福忠控制并任
执行董事兼经理
的企业

2019年 11月因
无实际经营业务
注销

叶福忠和叶统间
接持股云中马合
伙的持股平台

无实际经营业
务，与发行人业
务无关系

否 是

3 温州展宏贸
易有限公司

叶福忠控制、原
公司总经理叶永
周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的企业

2018年 12月因
无实际经营业务
注销

偌希科技成立集
团公司要求有 5
个子公司，因此
设立

无实际经营业
务，与发行人业
务无关系

否 是

4
宁波云中马
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叶福忠控制的企
业

2018年 9月因无
实际经营业务注
销

偌希科技成立集
团公司要求有 5
个子公司，因此
设立

无实际经营业
务，与发行人业
务无关系

否 是

5
浙江佰兆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叶福忠控制的企
业

2020年 8月因无
实际经营业务注
销

偌希科技成立集
团公司要求有 5
个子公司，因此
设立

无实际经营业
务，与发行人业
务无关系

否 是

6
天宁区兰陵
迪哈瑞服装
店

叶福忠妹妹经营
的个体工商户

2021年 1月因经
营不善注销

自创品牌
D-HARRY专
卖店

主要销售服装，
与发行人业务无
关系

否 是

7
温州市鹿城
区广化叶慧
服装店

叶福忠妹妹经营
的个体工商户

2020年 10月因
经营不善注销

为了处理服装存
货而设立的折扣
店

主要销售服装，
与发行人业务无
关系

否 是

8
温州市韩嘉
贸易有限公
司

叶福忠妹妹控制
的企业

2019年 12月因
无实际经营业务
注销

计划用于开设淘
宝店铺

无实际经营业
务，与发行人业
务无关系

否 是

9 温州凯姿服
饰有限公司

叶福忠母亲控制
并任执行董事、
叶福忠妹妹任经
理的企业

2021年 6月因无
实际经营业务注
销

计划销售服装
无实际经营业
务，与发行人业
务无关系

否 是

10 宁波豪硕贸
易有限公司

叶程洁姐夫持股
50%的企业

2019年 1月因无
实际经营业务注
销

从事纺织品贸易
无实际经营业
务，与发行人业
务无关系

否 是

11 海宁达升经
编有限公司

叶程洁表哥曾控
制的企业

2021年 5月因经
营不善，不看好
发展前景决定退
出

从事革基布坯布
的生产、销售

经编布的生产与
销售，发行人的
供应商

否 是

12
丽水华源新
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叶程洁妹夫任执
行董事的企业

2021 年 5 月因经
营不善注销

从事熔喷布的生
产、销售

生产销售 熔 喷
布， 与发行人业
务无关系

否 是

13
温州市龙湾
瑶溪蒲德余
糖果杂店

董事蒲德余经营
的个体工商户

2018 年 6 月因没
有精力管理注销 从事食品销售

主要销售食品，
与发行人业务无
关系

否 是

14
上海两好甜
文化传媒工
作室

职工代表监事叶
冬英女儿曾投资
的个人独资企业

2021年 7月因无
实际经营业务而
退出

计划从事文学策
划

无实际经营业
务，与发行人业
务无关系

否 是

15
上海西屋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原监事瞿松青控
制并任执行董事
的企业

2020年 11月因
无实际经营业务
注销

计划从事电子产
品的销售

无实际经营业
务，与发行人业
务无关系

否 是

16 叶正义 曾任公司监事 - - - - -
17 叶淑淑 曾任公司监事 - - - - -
18 瞿松青 曾任公司监事 - - - - -
19 叶永周 曾任公司总经理 - - - - -

20
无锡天龙房
产开发有限
公司

原监事叶正义任
董事、总经理的
企业

叶正义于 2021
年 3月不再担任
发行人监事

从事房地产开发
业务

房产开发，与发
行人业务无关系 否 是

21 温州华昌鞋
材有限公司

原监事叶正义持
股 50%的企业、
叶正义女儿任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

从事制鞋原辅材
料的销售

制鞋原辅材料、
针织纺品销售，
与发行人业务无
关系

否 是

22 温州嘉昌复
合材料厂

原监事叶正义任
法定代表人

从事复合材料生
产、销售

目前无实际经营
业务，与发行人
业务无关系

否 是

23
温州市鹿城
正光泡沫塑
料厂

原监事叶正义持
股 44.53%的企业

从事海绵生产、
销售

目前无实际经营
业务，与发行人
业务无关系

否 是

24
丽水乾江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原监事叶淑淑丈
夫控制并任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的
企业

2018年 8月因无
实际经营业务注
销

计划从事货物进
出口

无实际经营业
务，与发行人业
务无关系

否 是

25
丽水九彦助
剂科技有限
公司

原监事叶淑淑丈
夫曾控制的企业

2019年 3月，叶
淑淑丈夫转让所
持股份

从事染化料的生
产、销售

染化料的生产、
销售，发行人的
供应商

否 是

26
永嘉县红太
阳房产中介
所（普通合
伙）

原监事叶淑淑父
亲持股 50%并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企业

叶淑淑于 2020
年 5月不再担任
发行人监事

从事房产中介服
务

房产中介服务，
与发行人业务无
关系

否 是

27
苏州市新邦
德纺织有限
公司

原监事叶淑淑丈
夫的妹妹、妹夫
控制的企业，叶
淑淑丈夫的妹夫
任执行董事

叶淑淑于 2020
年 5月不再担任
发行人监事

从事家纺面料有
关的销售

家纺布的销售，
与发行人业务无
关系

否 是

28
温州市鹿城
区山福祥盛
五金加工厂

原总经理叶永周
的妹夫经营的个
体工商户

叶永周于 2018
年 8月不再担任
发行人总经理

从事螺丝的生
产、销售

生产、销售螺丝，
与发行人业务无
关系

否 是

29 江西申业五
金有限公司

原总经理叶永周
的妹夫持股 23%
的企业

叶永周于 2018
年 8月不再担任
发行人总经理

从事螺丝的生
产、销售

生产、销售螺丝，
与发行人业务无
关系

否 是

30 宁波美隆纺
织有限公司

叶程洁外甥控制
并任执行董事兼
经理的企业

2022年 1月因无
实际经营业务注
销

从事革基布坯布
的销售

革基布坯布的销
售，报告期内为
发行人的供应商

否 是

上述企业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或费用的情形，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7、其他关联方
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公司的其他关联方如下：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宁波成功针织有限公司 叶程洁外甥女控制并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企业
2 福建正原合成革有限公司 叶福忠表姐叶品珍的丈夫控制并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二）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情况
①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如下： （下转 C6 版 ）


